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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長庚科技大學林口校區進修部學生註冊須知 
一、各年級註冊繳費截止日及開學上課日期 

系別 護理系 幼兒保育系 高齡暨健康照護 
管理系 護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年級 一 二 三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班級 
1-5
班 

夜間班 

6 班 
假日班 

7 班 
假日班 

1-5
班 

夜間班 

6-7
班 

假日班 

6 班 
假日班 

1 班 
假日班 

1 班 
假日班 1 班 1 班 1 班 1 班 

繳費截止日 2/22 2/24 2/25 2/22 2/24 2/24 2/27 2/27 2/23 2/24 2/26 2/26 
開學(上課)

日 2/23 2/25 2/26 2/23 2/25 2/25 2/28 
國定假日 

2/28 
國定假日 2/24 2/25 2/27 

國定假日補假 
2/27 

國定假日補假 
備註：1.依本校學則規定，每學期應於規定之繳費截止日前繳交各項應繳費用，繳交應繳費用即視同完

成註冊。逾期未繳費，應予退學，請同學留意註冊須知所訂之學雜費繳費截止日期。 
2.本學期欲辦理休、退學之學生，請於繳費截止日前辦理完成，始得免繳費用；學期已開始但尚
未註冊繳費者，應先辦理註冊繳費後再提出休、退學申請。 

二、教務類重要訊息 

（一）註冊程序： 
1.自 115 年 1 月 15 日起開放「合庫列印繳費單服務」線上列印本學期學雜費繳費單，學雜費

繳費單列印步驟如下：本校網站首頁左側點選「在校生」→下拉網頁到「在校生_學雜費專

區」點選「合庫列印繳費單(請留意學年學期)」→「合作金庫銀行學費代收網」首頁點選

「學生登入」→「學校分類」下拉選單點選本校、「學生代號」輸入學號，「識別碼」輸

入身分證字號，即可下載列印。完成繳費者可至本系統查詢繳費狀態。印出學雜費繳費單

後，請確實核對資料是否正確無誤。如有錯誤，請電洽 03-2118999 轉會計室 5894 或進修

推廣處教務組 5605。若確認內容無誤，請於繳費截止日前完成繳費，有特殊原因無法如期

繳交者，請於繳費截止日前主動與教務組聯繫。 

2.學生應於繳費截止日前持正確的學雜費繳費單，向全省各地合作金庫或超商繳納費用，繳

款後務必取回繳費單第一聯(由學生自行妥善保存，可做為所得稅申報列舉證明)。透過

ATM 轉帳或超商繳費者，手續費自付，並請保留「轉帳明細單」或「繳費收據」備查；

信用卡繳費者請列印「信用卡繳費證明單」備查。 

3.各班總務股長請於開學(上課)日至進修推廣處教務組領取「班級註冊憑單」，並且一週內

調查全班同學繳費情形，將「班級註冊憑單」交回進修推廣處教務組呂暎秋老師。教務組

經核對各班註冊繳費資料確認無誤後，始完成本學期註冊手續。 

4.如需申請在學證明，在校生可於繳費完成(或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申請資料交給學務組)
一週後，至自動繳費機投幣繳費，即可於機台列印取件(每份 10 元)。 

5.學生註冊後休、退學退費標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及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6.學生團體保險辦法公告於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網頁，請自行上網查閱。網址：

https://studentaffairs.cgust.edu.tw/p/412-1009-1207.php 

7.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加退選辦理時間請依規定辦理。公告網址：

https://eveningwww.cgust.edu.tw/p/406-1013-79507,r48.php 

8.「在校生學籍確認系統」將於 115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開放，請同學於開放時間內至

「校務資訊系統」→學生服務專區點選「在校生學籍確認系統」確認個人資料之正確性。 
※【第 2、3 頁有學雜費減免、就學貸款及弱勢助學金等事宜說明，欲申請同學請務必詳讀內容】※ 

https://studentaffairs.cgust.edu.tw/p/412-1009-1207.php
https://eveningwww.cgust.edu.tw/p/406-1013-79507,r4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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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務類重要訊息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類生學雜費減免暨就學貸款進修推廣處截止收件日期： 

系別 護理系 幼兒保育系 高齡暨健康照
護管理系 護理系碩士在職專班 

年級 一 二 三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班級 1-5 班 
夜間班 

6 班 
假日班 

7 班 
假日班 

1-5 班 
夜間班 

6-7
班 

假日班 

6 班 
假日班 

1 班 
假日班 

1 班 
假日班 1 班 1 班 1 班 1 班 

減免/就貸 
截止日期 2/23 2/25 2/26 2/23 2/25 2/25 2/26 2/26 2/24 2/25 2/26 2/26 

（一）行政院減免學雜費暨校內宿舍費補助 
1. 行政院減免學雜費計算公式：(學分時數*1,309 元)*50%，最高補助上限 17,500 元。 
2. 此補助不得與政府其他同性質就學費用補助重複申請(大專弱勢助學金除外)，如學

雜費減免、公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等。 
3. 預計請領公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或其他政府就學費用者，請先確認學費單「行政

院減免學雜費」金額須為 0，如需修改請聯絡進修推廣處彭婷瑜老師(分機 5606)換
單後再繳費。 

4. 行政院補貼校內住宿費：限校內住宿學生，每學期一般生 5,000 元為限，(中)低收

入戶學生 7,000 元為限。 

（二）各類生學雜費減免 
1. 辦理資格：【身障人士子女(研究所在職專班除外)、身障學生、原住民學生、軍公

教遺族子女、現役軍人子女、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學生、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2. 截止繳件日請參見上述表格，逾期不受理，需繳回已預扣費用。 
3. 學雜費減免申請暨切結書下載網址：https://eveningwww.cgust.edu.tw/p/405-1013-

38626,c2090.php 
★舊辦生：已預扣費用於學雜費繳費單，每學期皆須辦理申請手續並繳驗減免資料。 
★新辦生：請勿先繳費，請備齊減免申請文件與進修推廣處彭婷瑜老師申請更換學雜費繳

費單，繳費完後再繳驗減免資料。欲辦理就學貸款需先完成上述換單，才可申

辦就學貸款(不可超貸減免費用)。 
★申辦低收入戶者：請務必填寫「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申請表。若有申

請住宿者，請先與進修推廣處彭婷瑜老師申請更換學雜費繳費單。 

（三）就學貸款【臺銀對保起迄日期 115/1/15-115/2/26】 
1. 線上申貸：限前一學期舊辦生，且需為臺銀開戶者、具晶片金融卡才可申請。 
2. 臨櫃對保：務必於對保截止日前完成上網登錄印出表單再攜至臺灣銀行各分行對保。 

(1)可全貸，另可加貸書籍費 3,000 元，或校外租屋者可加貸住宿費 8,100 元，請務

必先上網（https://sloan.bot.com.tw/）登錄點選「校名+進修部」並列印 3 張就貸

申請書。 
(2)攜 3 張就貸申請書及相關證件至臺灣銀行辦理對保手續(★舊辦生可備保證人證

件獨往、★新辦生若已滿 18 歲，需與父或母一方或自覓有正常收入之成年人一

同至臺灣銀行辦理對保)。 
(3)請務必於收件截止日前繳交就貸申請書(學校存聯)、學雜費繳費單、父母(或法定

監護人；已婚則為配偶)及學生本人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需詳細記事)或新式戶

口名簿影本(需詳細記事)至進修推廣處審核蓋章→未全貸者→需洽進修推廣處彭

婷瑜老師換單→繳費→並繳交學雜費收據學生收執聯。 

https://eveningwww.cgust.edu.tw/p/405-1013-38626,c2090.php
https://eveningwww.cgust.edu.tw/p/405-1013-38626,c2090.php
https://sloan.bo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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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有加貸書籍費或住宿費者，須加繳學生存摺影本並至系統平臺登錄帳戶資料，

以便退款。http://webmis.cgust.edu.tw/BankInfo/Bnk_Begin.asp  
       ※請注意：加選繳費單不可辦理就貸。 

（四）弱勢助學金【指學生加父母(配偶)年收入少於 90 萬家庭】：限 114-1 學期申請通過審查

者。 
1. 撥款部份：合格者補助款全額預扣於 114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雜費，補助僅限學費及

雜費，不包含住宿費及學生團體保險費。 
2. 若有餘款者，則會辦理退費。但若 114 學年度任 1 學期申辦就學貸款者，依教育部

規定，餘款須由學校還款給臺銀(不還給學生)。 
3. 各級距補助金額(新制變更為 2 級距) 

(1)70 萬以下：補助 20,000 元。 
(2)超過 70 萬~90 萬以下：補助 15,000 元。 

（五）清寒獎學金 
於 115 年 3 月 31 日截止收件，請詳見進修推廣處網頁【學生用表單】清寒獎學金申請書

說明，條件：需自附年收入少於 60 萬之全家(包括兄弟姊妹)財稅中心所得清單，且前一

學期學業及操行皆需達 85 分(含)以上，114 學年度弱勢助學金合格者以及各類生學雜費

減免者皆不可申請。 
 
 

http://webmis.cgust.edu.tw/BankInfo/Bnk_Begin.asp

